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文 件 編 號 ： CPC �18/2018 

香港房屋委員會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

香港房屋委員會與拆售物業業主 

之間的分攤比率契諾 

目的 

鑑 於 近 日 有 傳 媒 報 道 有 關 �2005 年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房 委 會 」）

拆 售 的 部 分 商 業 設 施 所 適 用 的 分 攤 比 率 契 諾 （ 下 稱 「 契 諾 」）， 現 於 本 文

件 向 委 員 匯 報 相 關 事 宜 及 房 委 會 已 經 和 將 會 採 取 的 行 動 ， 以 供 備 悉 。  

背景 

2.  在�2005 年 拆 售 產 業 前 ，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（ 下 稱「 居 屋 」）屋 苑 內 的

所 有 商 業 設 施 （ 包 括 停 車 場 ） 均 屬 房 委 會 所 有 。 在 一 些 居 屋 屋 苑 中 ， 房

委 會 作 為 屋 苑 商 業 設 施 的 業 主 ， 除 了 繳 付 合 約 規 定 的 費 用 外 ， 還 會 因 應

居 屋 業 主 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） 要 求 ， 同 意 攤 分 某 些 指 定 類 別 的 屋 苑 公 用 地

方 ／ 設 施 的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開 支 。 房 委 會 以 往 一 直 按 雙 方 協 議 的 比 率 額

外 分 擔 這 些 指 定 項 目 的 開 支 。  

註 1
3.  政 府 在�2005 年�6 月 就 拆 售 產 業 的 事 宜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文 件 ， 當 中

在 公 眾 溝 通 的 段 落 提 及 有 部 分 居 民 團 體 要 求 維 持 當 時 攤 分 屋 邨 公 用 地 方

的 管 理 和 維 修 保 養 費 用 的 安 排 。 當 局 其 時 就 這 項 意 見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「 個 別 屋 邨 的 分 擔 比 率 一 般 已 在 公 契 中 訂 明 。 不 過 ， 有 �23 個 屋 邨

所 採 納 的 分 擔 比 率 實 際 上 有 所 不 同 。 領 匯 （ 現 稱 「 領 展 」） 已 同 意

按 照 該 等 屋 邨 所 採 用 的 分 擔 比 率 ， 承 擔 屋 邨 公 用 地 方 及 設 施 的 管

理 和 維 修 保 養 的 費 用 和 開 支 。 有 關 規 定 已 在 物 業 協 議 中 訂 明 。 」  

4. 上 文 第 �3 段 所 述 與 領 展 達 成 的 協 議 ， 已 納 入 �23 個 居 屋 屋 苑 拆 售 物

業 的 轉 讓 契 據 所 包 含 的 契 諾 之 內 。 儘 管 適 用 的 公 契 載 有 規 定 ， 契 諾 規 定

買 家 在 屋 苑 經 理 或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提 出 要 求 時 ， 仍 須 按 轉 讓 契 據 附 表 訂 明

的 分 攤 比 率 ， 分 擔 屋 苑 公 用 地 方 及 設 施 的 管 理 、 維 修 、 保 養 、 更 換 及 替

換 （ 視 乎 屬 何 種 情 況 而 定 ） 費 用 和 開 支 。 契 諾 又 要 求 在 其 後 與 新 買 家 簽

立 的 轉 讓 契 據 訂 立 相 若 條 文 ， 以 及 透 過 簽 立 對 房 委 會 有 利 的 承 諾 書 ， 以

註 �1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�CB(1)1787/04-05(05)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約 束 日 後 的 買 家 。 現 於 附件  A 載 列 節 錄 自 相 關 契 諾 的 條 文 及 穗 禾 苑 和 天

馬 苑 轉 讓 契 據 的 附 表 ， 以 作 為 參 考 例 子 。 附件  B 則 概 述 適 用 於 �23 個 居 屋

屋 苑 的 分 攤 比 率 及 其 適 用 範 圍 。 從 資 料 所 見 ， 契 諾 適 用 於 「 指 定 項 目 」。

在 某 些 屋 苑 會 涵 蓋 管 理 開 支，但 在 其 他 屋 苑 則 不 然。至 於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，

每 個 屋 苑 的 契 諾 所 覆 蓋 的 工 程 種 類 各 有 不 同 。  

5. 契 諾 在 以 下 領 展 房 產 基 金 的 發 售 通 函 中 亦 有 提 及 ：  

「 物 業 協 議 規 定 於 �23 項 表 一 物 業 施 加『 分 攤 比 率 契 諾 』。根 據 此『 分

攤 比 率 契 諾 』， PropCo（ 及 其 繼 承 人 及 受 讓 人 ） 經 已 與 香 港 房 委 會

議 定，儘 管 該 等 表 一 物 業 之 公 契 載 有 規 定，PropCo（ 及 其 繼 承 人 及

受 讓 人 ） 應 按 物 業 協 議 所 載 香 港 房 委 會 過 往 所 採 納 之 若 干 分 攤 比

率 承 擔 各 項 該 等 表 一 物 業 所 屬 有 關 公 共 屋 邨 公 用 地 方 及 設 施 之 管

理 、 維 修 及 保 養 之 費 用 及 開 支 。 」  

6. 有 關 轉 讓 契 據 已 於 土 地 註 冊 處 登 記 及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 

7. 由 此 可 見 ， 通 過 契 諾 維 持 原 有 分 攤 比 率 已 在 �2005 年 公 布 周 知 ， 並

且 一 直 是 公 開 資 料 。 在 拆 售 產 業 （ 上 文 第 3 段 ） 前 要 求 沿 用 原 有 分 攤 比

率 的 居 屋 業 主 無 疑 已 知 悉 契 諾 的 存 在 。 在 拆 售 產 業 後 ， 不 時 有 業 主 立 案

法 團 ／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及 傳 媒 向 我 們 查 詢 有 關 契 諾 或 分 攤 比 率 的 問 題 。  

已採取的行動 

8. 因 應 傳 媒 就 穗 禾 苑 提 出 的 查 詢，我 們 已 在 �2018 年�6 月�22 日 作 出 回

覆，闡 述 契 諾 的 適 用 範 圍，以 及 公 用 地 方 及 設 施 維 修 費 用 的 分 攤 安 排（ 請

參 閱 附件  C）。 報 章 隨 後 在 �2018 年�7 月�9 日 報 道 有 關 事 宜 ， 同 日 立 法 會 公

屋 及 居 屋 商 場 、 街 市 及 停 車 場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在 會 議 上 討 論 有 關 事

宜 。 鑑 於 報 章 的 進 一 步 查 詢 ， 我 們 於 �2018 年�7 月�9 日 再 度 作 出 回 覆 （ 請

參 閱 附件  D）， 簡 述 多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房 委 會 已 採 取 或 將 採 取 的 行 動 ， 以 回

應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關 注 的 問 題 。  

9. 我 們 一 直 與 對 契 諾 有 疑 問 的 穗 禾 苑 和 天 馬 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保 持 接

觸 ， 跟 進 他 們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。 我 們 亦 再 與 全 部 �23 個 居 屋 屋 苑 的 管 理 公 司

聯 絡 ， 確 保 他 們 了 解 契 諾 的 條 文 ， 以 及 適 用 於 其 物 業 的 分 攤 比 率 。 我 們

在 有 需 要 時 會 向 這 些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／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協 助 及 解 答 他 們 的 查

詢 。  

10. 我 們 會 向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和 公 眾 表 明 ， 房 委 會 對 有 關 事 宜 採 取 的 立

場 與 福 利 租 賃 契 諾 相 同。以 福 利 租 賃 契 諾 為 例，正 如 於 �2016 年�4 月�21 日

向 委 員 所 匯 報（ 請 參 閱 �CPC �9/2016 號 文 件 ）， 房 委 會 非 常 重 視 契 諾 內 所 有

條 款 必 須 遵 守，如 發 現 有 違 反 契 諾 條 款，會 考 慮 採 取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行 動 。

如 證 實 確 有 違 反 契 諾 條 款 ， 我 們 或 會 考 慮 循 法 律 程 序 強 制 執 行 條 款 。  

- 2 -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 . 契 諾 不 僅 適 用 於 領 展 ， 也 包 括 其 後 的 拆 售 物 業 業 主 。 我 們 一 直 並

會 繼 續 對 領 展 和 其 他 拆 售 物 業 業 主 採 取 措 施 ， 確 保 即 使 部 分 物 業 的 業 權

已 經 轉 讓 ， 有 關 物 業 仍 受 契 諾 規 限 。  

提交參考 

12. 本 文 件 提 交 各 委 員 參 考 。  

商 業 樓 宇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 劉 佩 菁  

電 話 ：�2761 7928 

傳 真 ：�2761 0019 

檔 號 編 號 ： HD3 �-8/LAU/12/30/4/1

（ 屋 邨 管 理 處 ）  

發 出 日 期 ： 2018 年�7 月�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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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

（第 1 頁，共 4 頁） 

穗禾苑轉讓契據中相關契諾的條文 (節錄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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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

（第 2 頁，共 4 頁） 

穗禾苑轉讓契據的附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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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

（第 3 頁，共 4 頁）

天馬苑轉讓契據中相關契諾的條文 (節錄 ) 

- 3 -



 

 

 
  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附件 A

（第 4 頁，共 4 頁）

天馬苑轉讓契據的附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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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

（第 1 頁，共 3 頁） 

拆售物業轉讓契據設有分攤比率契諾

規限的  23 個居屋屋苑一覽表

編號
居屋

屋苑

管理費用分攤比率  (%) 保養費用分攤比率  (%)

備註
業主立

案法團

買方立約人 業主立

案法團

買方立約人

住宅 零售 停車場 住宅 零售 停車場  

1. 高 俊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71.8 1.2 27 只 限 斜 坡 保 養 和 通 往 高

怡 邨 的 升 降 機 塔 的 維 修

保 養 。 �

2. 寶 珮 苑 � 76.2 - 23.8 76.2 - 23.8 

3. 美 松 苑 � 72.8 0.8 26.4 72.8 0.8 26.4 

4. 兆 麟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91 2.7 6.3 

5. 天 祐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93.7 - 6.3 只 限 屋 邨 道 路 。 �

6. 漁 安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80 - 20 只 限 所 有 斜 坡 的 保 養 工

程 及 該 地 段 的 屋 邨 道 路。 �

7. 瓊 麗 苑 � 80 - 20 80 - 20 只 限 斜 坡 。 �

8. 樂 雅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63.5 11.2 25.3 只 限 屋 邨 公 用 道 路 及 斜

坡。水 管 系 統 的 維 修 因 涉

及 樂 華（ 北 ）邨，故 採 用

另 一 分 攤 比 率。費 用 的 分

攤 比 率（ 樂 華（ 北 ）邨 ：

住 宅：零 售：停 車 場 ）為�

35.50：40.96：7.22：16.32。�

9. 天 宏 苑 � 91.7 0.9 7.4 91.7 0.9 7.4 

- 5 -



 

 

 

 
 
 

  

  
  

     

  

 

   

 

 

  

 

    

     

 

 

  

 

     

  

 

     

  

 

      

  

 

    

 

         

 

      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   

 

附件 B

（第 2 頁，共 3 頁） 

編號
居屋

屋苑

管理費用分攤比率  (%) 保養費用分攤比率  (%)

備註
業主立

案法團
買方立約人

業主立

案法團
買方立約人

住宅 零售 停車場 住宅 零售 停車場  

10. 青 華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80 - 20 只 限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及 設

於 該 處 的 兩 部 升 降 機 的

電 費 及 維 修、斜 坡、屋 邨

道 路 （ 青 芊 街 ）、 停 車 場

／ 非 住 宅 大 廈 ／ 住 宅 大

廈 下 面 的 總 水 管 及 消 防

設 施 。 �

11 嘉 田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70.6 - 29.4 只 限 斜 坡 。 �

12. 新 圍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80 - 20 只 限 通 往 停 車 場 的 一 段

屋 邨 道 路 及 斜 坡 。 �

13. 寶 雅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77.1 8.2 14.7 

14. 唐 明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66.32 13.47 20.21 

15. 和 明 苑 � 64.88 5.36 29.76 64.88 5.36 29.76 

16. 天 馬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70.5 - 29.5 只 限 屋 邨 公 用 道 路 。 �

60.8 13.8 25.4 只 限 斜 坡 。 �

17. 賢 麗 苑 � 80 5 15 只 限 斜 坡 及 沖 廁 水 抽 水

系 統 。 �

50 50 不 適 用 只 限 澆 灌 植 物 的 水 費 。 �

18. 錦 英 苑

（一期）

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82 18 - 只 限 消 防 供 水 系 統 。

錦 英 苑

（二期）

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82 18 - 只 限 消 防 供 水 系 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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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

（第 3 頁，共 3 頁） 

編號
居屋

屋苑

管理費用分攤比率  (%) 保養費用分攤比率  (%)

備註
業主立

案法團
買方立約人

業主立

案法團
買方立約人

住宅 零售 停車場 住宅 零售 停車場  

19. 兆 禧 苑 � 64.9 10.1 25 64.9 10.1 25 只 限 屋 邨 公 用 行 人 天 橋

的 電 費 及 保 養 費 。 �

20. 明 雅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70.1 - 29.9 

21. 曉 麗 苑 � 75.2 5.9 18.9 75.2 5.9 18.9 

22. 兆 安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60.1 14.6 25.3 

23. 穗 禾 苑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不 適 用 � 50.8 20.2 29

註 ： 按 分 攤 比 率 支 付 指 定 項 目 的 費 用 是 過 往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出 於 善 意 作 出 的，是 根 據

公 契 所 訂 需 要 支 付 每 月 管 理 費 （ 如 有 ） 以 外 的 額 外 開 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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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

房委會於  2018 年 6 月 22 日回應傳媒查詢

就 貴查詢，房屋署發言人回覆如下：

穗禾苑位於沙田市地段第 43 號，包括沙田市地段第 43 號之餘段 (RP)及沙田市地

段第 43 號 A 段(SA)。沙田市地段第 43 號之餘段(RP)為住宅部分，而沙田市地段

第 43 號 A 段(SA)為非住宅部分，包括零售及停車場設施。

香港房屋委員會  (房委會) 於 2005年透過領匯  (現稱領展 ) 分拆出售 180項非住

宅物業，當中包括穗禾苑的零售及停車場設施。這些零售及停車場設施坐落於沙

田市地段第 43 號 A 段(SA)，而非第 43 號之餘段 (RP)，其後領展再把這些設施的

業權轉售予 “Actmore Estate Limited”。

拆售物業的業主與一般私人物業的業主無異，須就其所持有的物業，按照相關法

例，地契及其他規範性文件  (如公契) 的規定去承擔所需的管理及維修責任。沙

田市地段第 43 號 A 段(SA) 的買賣契約亦設有若干限制性契諾，包括分攤比率

契諾 (Split Ratio Covenant)，訂明物業中共用地方及設施之管理，維修及保養費

用及開支的分攤安排。

有關分攤比率契諾仍然適用於 23 個屋苑。
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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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委會於  2018 年 7 月 9 日回應傳媒查詢

就 貴查詢，房屋署發言人回覆如下：

在早前回應傳媒查詢時，我們已介紹有關一般的安排。現就傳媒進

一步查詢提供以下資料。

一如一般私人房屋項目，資助出售房屋項目內公用地方的業權由所

有業權人(可包括﹕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、商業設施業主和個

別住宅單位業主等）共同擁有。這些公用地方的管理和維修保養責

任亦由所有業權人共同承擔。

在 2005 年拆售商業設施前，房委會一直在居屋屋苑和租置計劃屋邨

因應法團管理人的要求，按雙方同意的安排，支付共用地方及設施

需負擔分攤的維修及保養費。

屋苑/屋邨成立業主立案法團後，法團從房委會接收屋苑的管理權

責。房委會除了依據公契內的不可分割業權分數承擔屋苑/屋邨的日

常管理維修開支外，亦有因應個別情況，按法團的要求，就公用地

方及設施的工程及維修項目，按雙方同意的分攤比率分擔費用。

參考上述的安排，在 2005 年拆售商業設施時，房委會在 23 個商業

設施買賣契約內訂立分攤比率契諾（Split Ratio Covenant），訂明商

業設施日後的業主，應按房委會過去採納的若干分攤比率，承擔該

房屋項目公用地方及設施註明類別的管理、維修及保養費用及開支。

這些買賣契約均已在土地註冊處登記，供公眾查閱。領匯（現稱「領

展」）的上市文件亦就此契諾作出解釋。此外，政府早前已向公屋及

居屋商場、街市及停車場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多個商業設施的買賣

契約，當中亦包括受分攤比率契諾規範的商業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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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傳媒查詢有關天馬苑的個案，相關分攤比率契諾列明兩個特定分

攤比率，適用於屋苑內公用道路，以及斜坡的維修開支。房委會已

接觸有關業主立案法團的管理公司，了解有關開支項目的詳情。如

分攤比率契諾適用，房委會將按需要根據契諾採取適當跟進。

就有關穗禾苑的個案， 房委會知悉有關的維修工程事宜，並一直注

意其發展。房委會已再與業主立案法團聯絡，了解最新情況。因應

業主立案法團和相關商業設施業權人商討的情況，如有需要，房委

會將會根據分攤比率契諾採取適當跟進。

房委會就分攤比率契諾會再聯絡相關的業主立案法團或其管理公

司。如有違反契諾的個案，房委會會嚴肅跟進，採取適當行動。如

個別屋苑/屋邨的業權人就分攤比率契諾有任何疑問，房委會代表樂

意提供協助及跟進。

－完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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